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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

承辦人：羅家芙

電話：02-27208889/1999轉6400

傳真：02-27205627

電子信箱：boe42@mail.taipei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新民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8月17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人字第1113074736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本府環境保護局為提倡本府員工正當休閒活動，增進

情感交流及培養團隊合作精神，特定於111年9月24日（星

期六）舉辦「臺北市政府111年度員工休閒活動隊社桌球

聯誼賽」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環境保護局111年8月16日北市環人字第

1113053454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聯誼賽舉辦日期：111年9月24日（星期六）。

三、該聯誼賽比賽地點：臺北市立麗山國中（台北市內湖區內

湖路一段629巷42號）。

四、參加資格：本府編制內員工（不含學校教師）、退休人

員、 報府核備有案之約聘僱人員、替代役人員及駐衛

警。

五、組隊方式：

(一)參賽球隊除主計、政風暨人事處得採取與所屬主計、政

風及人事人員組成聯隊外，其他隊伍須以局、處為單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新民國中 1110817

*PFAA1113006159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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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。

(二)各機關參賽隊伍以組男、女各1隊參加為原則，球員以參

加1隊為原則，不得跨機關報名，惟同組不得跨隊出賽，

一經檢舉並查證屬實，該球員以喪失資格論。

(三)每隊除領隊、教練、管理各1人外（以上人員除兼隊員者

外，不得出場比賽)，每隊球員以14人為限（含隊

長）。

六、報名時間：自即日起至8月25日（星期四）止，逾期恕不受

理。

七、本隊社將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及臺北市政府因應嚴

重特殊傳染病肺炎疫情小組指示，隨疫情狀況做滾動式修

正，調整活動是否暫停或延後辦理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機關、臺北市立大學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各級學

校、臺北市各市立幼兒園

副本：

13


